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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预计 2025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

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

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被担保人名称：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

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。

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

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70,000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

27,000万元。

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否

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。

特别风险提示：本次被担保对象中部分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

的控股子公司，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。

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保的监

管要求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

下属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，公司及子公司 2025 年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

子公司提供合计不超过 70,000 万元人民币的担保额度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
资产负债率 70%以上的子公司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
序号 提供担

保方

被担保方 核定担保额

度

期限

1 本公司 杭州福莱蒽特贸

易有限公司

40,000 核定担保额度自本议案经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

至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

开日

合计 40,000

资产负债率 70%以下的子公司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
序号 提供担

保方

被担保方 核定担保额

度

期限

1 本公司 杭州福莱蒽特

科技有限公司

10,000 核定担保额度自本议案经

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

至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

开日

2 本公司 杭州福莱蒽特

新材料有限公

司

10,000



3 本公司 福莱蒽特（嘉

兴）新材料有

限公司

10,000

合计 30,000

授权担保有效期内，不同子公司（含不在上述预计内的其他控股子公

司，包括但不限于收购、新设子公司）之间可相互调剂使用对子公司提供

担保的预计额度，资产负债率 70%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如有富余，

可以将剩余额度调剂用于为资产负债率 70%及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担保；但

为资产负债率 70%及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如有富余，不得调剂用

于为资产负债率 70%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保。

（二）内部决策程序

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、第二届监

事会第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预计 2025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

保额度的议案》，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杭州福莱蒽特科技有限公司

公司名称 杭州福莱蒽特科技有限公司

成立时间 2018 年 12 月 27 日

注册资本 10,00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 高国军

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临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经四路 1788 号

股东构成及持

股比例
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%

经营范围

化工原料及产品的技术研究开发；生产、销售：分散染

料、分散染料滤饼、邻-甲氧基-间-乙酰氨基苯胺、邻苯

二甲酸二辛酯(DOP)（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），

醋酸钠，氯化镁，98℅硫酸钠、含氮量≥20.5℅硫酸



铵、99℅氯化铵、98℅氯化钠；经销：化工原料及产

品、塑料原料及产品（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）；

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

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主要财务数据

（单位：元）

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资产总额 328,422,600.20

负债总额 128,056,965.96

银行贷款总额 0

流动负债总额 127,510,927.60

资产净额 200,365,634.24

项目 2024 年 1-12 月

营业收入 385,626,055.93

净利润 5,334,534.72

是否审计 是

（二）杭州福莱蒽特贸易有限公司

公司名称 杭州福莱蒽特贸易有限公司

成立时间 2018 年 11 月 5 日

注册资本 1,00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 李百春

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临江工业园区经五路 1919 号

股东构成及持

股比例
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%

经营范围

销售:化工产品及原料（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

品）、机械设备、仪器仪表及零部件、包装制品，货物及

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主要财务数据

（单位：元）

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资产总额 270,853,140.49

负债总额 256,460,293.96

银行贷款总额 0

流动负债总额 256,326,846.46

资产净额 14,392,846.53

项目 2024 年 1-12 月

营业收入 883,582,909.56



净利润 2,446,647.23

是否审计 是

（三）杭州福莱蒽特新材料有限公司

公司名称 杭州福莱蒽特新材料有限公司

成立时间 2020 年 1 月 20 日

注册资本 5,00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 张建阳

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钱塘新区临江街道经四路 1788 号

股东构成及持

股比例

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80%

杭州福莱蒽特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20%

经营范围

一般项目：基础化学原料制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

类化学品的制造）；化工产品生产（不含许可类化工产

品）；染料制造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

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

主要财务数据

（单位：元）

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资产总额 101,367,575.38

负债总额 52,473,870.79

银行贷款总额 0

流动负债总额 52,473,870.79

资产净额 48,893,704.59

项目 2024 年 1-12 月

营业收入 0

净利润 -1,720,791.84

是否审计 是

（四）福莱蒽特（嘉兴）新材料有限公司

公司名称 福莱蒽特（嘉兴）新材料有限公司

成立时间 2023 年 7月 24 日

注册资本 7,000 万元

法定代表人 李百春

注册地址
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西塘桥街道（海盐经济开发区）滨

海大道 1515 号 2 幢

股东构成及持

股比例

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%

宁波岩弘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持股 29%
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2767fe66297abfcde519b1e784e6a214.html


上海翰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3%

孔伟华持股 7%

经营范围

一般项目:新型膜材料制造;新型膜材料销售;合成材料制

造（不含危险化学品）;合成材料销售;高性能纤维及复

合材料制造;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销售;电子专用材料

研发;电子专用材料制造;电子专用材料销售;光伏设备及

元器件制造;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;新材料技术研发;新

材料技术推广服务;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

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广;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;太

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;橡胶制品销售;塑料制品销售;货物

进出口;技术进出口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,凭营业

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

主要财务数据

（单位：元）

项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

资产总额 43,442,185.44

负债总额 22,614,035.14

银行贷款总额 0

流动负债总额 14,551,125.24

资产净额 20,828,150.30

项目 2024 年 1-12 月

营业收入 50,281,321.88

净利润 -41,140,031.88

是否审计 是

三、担保协议情况

上述核定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，待本议案经股东大会

审议通过后，方可签订担保协议。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以签署的担保协议

为准，公司将在临时公告中披露。

四、后续担保事宜的办理授权

（一）根据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拟自本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

日起至 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，授权董事长李百春先生在担保额度不

超人民币 70,000 万元以内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与上述担保事项相关的各项法

律性文件，为被担保方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、银行承兑汇票、银行保函、

https://www.qcc.com/firm/f0d294e40aa1372cbfb1e42c759682f4.html


票据质押融资、信用证等提供担保。

（二）公司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由公司及其子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

担保总额范围内，对担保人与被担保人之间的担保额度变化作适度调整。

在具体调整被担保人时，全资子公司仅可与全资子公司之间作调整；控股

子公司仅可与控股子公司之间作调整；非控股公司仅可与非控股公司之间

作调整;资产负债率 70%以上的公司仅可与资产负债率 70%以上的公司之间

作调整。

（三）在上述担保额度内，办理每笔担保事宜不再单独召开董事会。

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范围内，

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，全权办理担保相关事宜，包括但

不限于：签署、更改相关协议，或办理与本担保事项相关的一切其他手续。

五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
本次担保系为满足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发展的资金需求，符合被

担保公司 2025 年度正常生产经营、项目建设资金的需要，有助于公司的持

续发展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。

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下属子公司，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权，能够

充分了解其经营情况，决策其投资、融资等重大事项，子公司的整体资产

信用情况良好，具有偿还债务能力，担保风险总体可控。

六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董事会认为：根据子公司经营及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公司为其申请

银行授信提供担保，有利于满足其对日常经营资金的需求以及降低融资成

本，解决子公司资金需求，有益于公司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，符合公司和



股东利益。本次担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公司

能实时监控子公司现金流向与财务变化情况，风险在可控范围内。董事会

同意该担保事项。

七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

币27,000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.58%。公司及控

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，且无逾期担保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杭州福莱蒽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4 月 28 日


